
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

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

南税一稽罚告〔2025〕4号
南平顺昌乐雍能源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721MA33J4MY8J）:
对你公司（地址：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城南东路131号2幢1梯201）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于2025年10月31日之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

经查，你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：

（一）根据金税三期系统你公司“多证合一”登记信息确认表登记的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，经多次电话联系，无人接听，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。
（二）你公司为石油及制品批发业，2025年3月10日检查人员前往你公司登记地址实地核查，发现该地址为家居场所，不具备生产经营能力及仓储能力，且2020年6月起房主未收到你公司支付的房租，也没有你公司人员在此办公。通过调取金税三期系统相关征管信息资料，显示你公司未在税务机关办理过地址变更登记。

（三）依法调取你公司对公账户（农业银行13940101040019753，信用联社9050511010010000022759）及你公司法人个人银行账户等相关公司、个人银行流水，发现你公司收到款项与支付款项存在资金异常，大宗交易未见收款，资金快进快出，不符合生产经营常规，且也未在你公司对公账户发现有支付工资、房租等正常企业的日常支出流水。

（四）通过金税三期系统查询你公司取得和开具发票情况，发现你公司进销价格明显存在不匹配，不符合商贸企业的经营常规。
（五）通过金税三期系统查询你公司2020年发票开具及纳税申报情况，你公司2020年2月至6月期间爆发式开票，2020年7月后零申报，2022年1月2日因连续三个月未纳税申报，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。

你公司2020年期间共向福州市康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、福州市署垣石油化工有限公司、浙江泛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、涵苑（舟山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等4户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060份，发票号码13546468-13546500，13551621-13551941，13553282-13553419，13554804-13554828，13555801-13555817，13556807-13556831，13558433-13558444，13558446-13558479，13558481-13558485，13558487-13558500，13563001-13563050，13563076-13563475，品名为：石油醚、混合碳五、石油混合二甲苯等三种化学原料共计2.5万吨，发票金额共计102651466元，税额共计13344694元，价税合计115996160元。
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印证：

证据1：你公司“多证合一”登记信息确认表、《主管税务机关关于该公司非正常户认定的证明》、电话视频等，用于证明无法联系你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。

证据2：你公司“多证合一”登记信息确认表、纳税人税务登记变更清册、现场笔录等，用于证明你公司没有实际生产经营能力。

证据3：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、《非正常户查询表》、《主管税务机关关于该公司非正常户认定的证明》等，用于证明你公司纳税申报及被认定为非正常户情况。

证据4：你公司对公账户（农业银行13940101040019753，信用联社9050511010010000022759）及你公司法人个人银行账户等相关公司、个人银行流水等，用于证明你公司的银行流水异常情况。

证据5：金税三期系统发票数据，用于证明你公司取得及开具发票、进销单价异常情况。

你公司2020年2月至6月期间爆发式开票，2020年7月后零申报，2022年1月2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，且无法联系你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，属于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，其上述行为符合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（失联）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） 第一条规定，判定你公司为走逃（失联）企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2023年修订）第二十一条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（失联）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 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（失联）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》（税总发〔2016〕172号）等规定，你公司2020年无实际生产经营场所，无仓储能力，资金往来异常，大宗交易未见收款，资金快进快出，进出货物单价不匹配，认定你公司在没有实际经营情况下，向福州市康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开具的106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发票金额共计102651466元，税额共计13344694元，价税合计115996160元，属于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，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五条、《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关于发布《华东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的公告》（2025年1月1日起施行）第45项等规定，拟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处以50万元的罚款。
二、你公司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到我局进行陈述、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、申辩材料；逾期不进行陈述、申辩的，视同放弃权利。

三、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（含10000元）以上，或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，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；逾期不提出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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